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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村区人民政府

关于对周村区部分道路命名的通知

周政字〔2024〕17号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各部门，驻周各行政企事业单位：

随着城市的发展，我区道路不断延伸，为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根据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国令第753号）、《山东省地名管理办法》《淄博市地名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区道路命名导则，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决定对部分道路进行命名，实现道路名称规范化。

1．王辛路：该道路南北方向，位于王村镇王洞村西，北起102省道，南至309国道，长约1880米，宽6米。

2．东铺路：道路南北方向，位于王村镇东铺村东，北起102省道，南至泉王路，长约1230米，宽6米。

3．彭东路：该道路南北方向，位于王村镇东部，北起王村镇彭东社区，南至王村镇下沙村，长约2000米，宽6米。
4．彭萌路：该道路东西方向，位于王村镇东部，东起王村镇东道村与萌水镇吕家村交界处，西至309国道（双沟路口），长约6500米，宽8米。

5．彭阳路：该道路南北方向，位于王村镇东北部，北起309国道（绿晶农药厂路口），南至王村镇彭家村，长约2600米，宽10米。

6．拥军路：该道路南北方向，位于二十里铺村以东，北起94521部队南门，南至新建路，该道路长906米，宽6米。

7．行远街：该道路南北方向，位于青年路街道，北起电厂路，南至机场路，该道路长533米，道路南段宽22.5米、北段宽10.9米。
8．仁和巷：该道路东西方向，位于青年路街道，东起正阳路，西至航东55号楼西楼头，该道路长330米，宽5米。
9．致远街：该道路南北方向，位于青年路街道，北起恒星路，南至电厂路，该道路长610米，道路南段宽22.6米、道路北段宽8米。
周村区人民政府

2024年5月15日

（此件公开发布）

周村区人民政府

关于对住宅区进行命名的通知

周政字〔2024〕22号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各部门，驻周各行政企事业单位：

根据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山东省地名管理办法》和《淄博市地名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按照“尊重历史、符合习惯、体现规划、好找好记”的命名原则，对住宅区进行命名。现将其名称、范围、建设内容等通知如下：

春暖花城。该项目位于周村区大街街道。由淄博花开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山东国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用地性质为城镇住宅用地。项目四至为：东至纵三路，南至和平路，西至纵一路，北至淦河。该项目共建设住宅楼17栋，其中高层7栋，多层10栋，总计806户。项目开工日期为2022年1月，项目分批实施，首批计划于2024年6月30日交付使用，项目计划竣工日期为2027年12月。“春暖花城”，意为一年四季如春天般温暖，令人心情愉快的居民生活区，故名。

周村区人民政府

2024年6月9日

（此件公开发布）
周村区人民政府

关于给予公布淄博市革命烈士纪念设施

保护范围的批复

周政字〔2024〕23号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关于给予公布淄博市革命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的请示》（周退役军人发〔2024〕14号）已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烈士褒扬条例》、《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淄博市革命烈士陵园保护范围划定方案。

二、陵园保护范围以淄博市革命烈士陵园宗地图（宗地代码：370306101205GB00012W00000000，所在图幅号：4070.00—488.75）红线基准线为界。

三、你局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切实加强对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确保陵园庄严、肃穆、清净的环境和氛围，防止陵园被非法侵占。

周村区人民政府

2024年6月12日

（此件公开发布）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公布周村区人民政府2024年度
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
周政办发〔2024〕3号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周村区人民政府2024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已经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并报区委同意，现予公布，请严格按照《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山东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要求认真组织实施。

一、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实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各决策承办单位要严格履行相关法定程序。

二、公众参与是重大行政决策的法定程序，决策承办单位应当采取便于社会公众参与的方式充分听取意见，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等依法不予公开的决策事项除外。

决策承办单位可以采取座谈会、书面征求意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实地走访、听证会、问卷调查、民意调查等多种方式广泛听取意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应当通过政府网站、政务新媒体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社会公众知晓的途径进行。公开征求意见的期限一般不少于30日，因情况紧急需要缩短期限的，征求意见时应当予以说明。决策事项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可能对企业权利义务有重大影响的，决策承办单位应当充分听取有代表性的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的意见，特别是民营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小企业等市场主体的意见。

决策承办单位应当对各方面意见进行归纳整理，形成公众参与意见报告，对合理意见应当予以采纳，不予采纳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意见人。
三、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决策事项，决策承办单位应当组织专家、专业机构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科学性等，并提供必要保障。专家论证可以采取论证会、书面咨询、委托咨询论证等方式组织开展，形成专家论证报告，依据论证意见修改决策草案。

四、重大行政决策的实施可能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公共安全、生态环境等造成不利影响的，决策承办单位或者负责风险评估工作的其他单位，应当自行或者委托专业机构、社会组织等第三方机构评估决策草案的风险可控性。风险评估结果应当作为重大行政决策的重要依据。
按照有关规定已对有关风险可控性进行评价、评估的，不做重复评估。风险评估可以结合公众参与、专家论证等工作同步组织。

五、合法性审查是重大行政决策的必经程序，决策承办单位应当履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等法定程序，由本单位法制工作机构进行合法性初审和部门会签，并经本单位办公会议讨论通过后，将决策草案及相关材料送区司法局进行审查，形成合法性审查报告。

六、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草案应当提交区政府常务会议或全体会议审议，并按规定履行向区委、区人大常委会请示报告程序。决策承办单位提请审议，应当提交决策草案及说明、公众参与意见报告、专家论证报告、风险评估报告、合法性审查报告以及其他相关材料。

七、之前年度列入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但尚未完成的事项，应当按照要求继续履行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经调研论证确实不具备实施条件的，应当按照《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淄博市重大行政决策目录管理办法＞的通知》（淄政办字〔2021〕28号）的规定进行调整。

八、决策承办部门应当切实履行承办主体责任，与有关部门加强沟通协调，健全工作机制，确保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按时间节点要求有序推进、顺利实施。

附件：周村区人民政府2024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5月28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周村区人民政府2024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序号
	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名称
	决策基本内容
	决策具体

承办部门
	完成时限

	1
	淄博市周村区养老服务设施专项规划（2022-2035年）
	分析我区老年人口及养老服务设施现状基础上，根据规划目标和指标体系，规划了我区近期（2025年前）及远期（至2035年）养老服务设施。包括规划养老服务设施配置类型、机构养老服务设施规划、社区居家服务设施规划等内容。
	区民政局
	2024年10月

	2
	淄博市周村区殡葬设施布局专项规划（2022-2035年）
	分析殡葬服务设施现状，确立规划发展目标，规划主要内容包括区级、镇级、村级公益性公墓的数量及建设标准。
	区民政局
	2024年10月

	3
	淄博市周村区地质灾害防治规划（2021-2030年）
	为加强地质灾害防治管理规范化、综合治理科学化，合理开发利用地质环境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减轻和避免地质灾害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依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决定》《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省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纲要》《淄博市地质灾害防治规划（2021-2030年）》等法规及文件，编制《淄博市周村区地质灾害防治规划（2021-2030年）》。
	区自然资源局
	2024年10月

	4
	淄博市周村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年）
	进一步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加快推进全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安全格局，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守牢自然生态安全边界。根据《山东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山东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年）》《淄博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淄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周村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编制《淄博市周村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年）》，作为淄博市周村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开展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作的指导性、纲领性文件。
	区自然资源局
	202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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